
特别关注——成品油税费改革一周年

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效及下一步改革方向

丁 芸

《 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实施一

年来，我国已基本建立了规范的成品油

税费管理体制和较为完善的价格形成

机制，以税代费的公路建设筹资新机制

在促进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结构调

整、公 平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而深远的

作用。

一、成品油税费改革初显节

能减排效果

成品油作为原油的制成品，具有稀

缺性；成品油在燃烧过程中将产生有害

气体，污染环境，具有负的外部性。以

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形式征收燃油税收

后，按照“污染者付费”和“使用者付费”

的原则，成品 油使 用产生的资源紧缺、

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将通过税收并入到

燃油价格中，使外部不经济得以内部化，

利用价格因素引导人们节约使用能源，

减少污染排放。数据表明，2009 年 1—

10 月，全国汽车销售达到 1089.14万辆，

同比增长 37.71% ，其中，相对节油的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销售 571.96 万辆，

同比增长 63.5% 。说明成品油税费改革

促进了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有利于提

高石 油等资源性产品的利用效率。与此

同时，成品油税费改革提高 了工业等 非

交通用油行业的节约能源意识。这些行

业通过推进技术改造减少石油资源消

耗，或者进一步开发使用替代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一些节能新科技将被广泛运

用到各个产业，利用科技带动全社会能

源的高效、合理使用。

成品油税费改革后，小排量汽车备受关注。

二、成品油税费改革有利于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成品油税费改革促进了汽车产业结

构调整。近年来，汽车逐渐进入 家庭，

改善了老百姓的出行条件，但也带来了能

源大量消耗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为

了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

要抑制燃油的不合理消费。成品油税费

改革方案采取“少用油少缴税，不用油不

缴税”的原则，促使节油效果显著的小

排量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等

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推动汽车行业的

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能源和新技术的

应用。从中长期来看，这将推动新能源

汽车大规模产业化进程。汽车产业的结

构调整将带动 我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调

整，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前奏曲”。

三、成品油税费改革符合我

国现行税制的改革方向

符合““结构性减税”改革方向。面对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出台

减税、降息、扩大货币供应量等刺激经

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在全球一片减负呼

声中，中国政府不仅仅考虑单纯的减负

问题，而是把“促 改革”作为并重之举，

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实施有增有减的

税收制度改革。此次通过提高成品油消

费税单位税额来征收燃油税，并没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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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的税种，没有增加原有税制的复杂

性和征收成本，体现了税收对经济调节

的积极作用，符合最优课税原理。

符合““绿化”税制的改革趋势。近年

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

了一定的环境代价。在节能减排任务严

峻形势下，我国越来越重视税收的调节

作用，如果形成一套“绿色化”税收体系，

就可以利用税收手段促进社会的资源合

理利用，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又不影响社

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目前，我国税制对

环境保护类的行为仅限于减税、免税等

措施，形式较单一，力度较小，有待于在

税制设计方面进一步改革。成品油税费

改革反映石油产品的供需关系，反映资

源的稀缺程度，反映环境成本，体现了

对能源的节约和对环境的保护，并已初

显成效，符合了税制“绿化”的改革趋势。

四、成品油税费进一步改革

方向

随着成品油税费改革实践经验的不

断积累，今后还要在多个方面进行完善，

从而更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节能减排

等目标实现。

1.课税对象。当前课税对象是成品

油，却没有细化道路用油和非道路用油，

加重了非道路用油纳税人负担。尽管我

国已经对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

益性行业给予必要补贴，但是这种补贴

还不够细化，今后还应加强对非道路用

油车辆和机械的登记管理工作，由登记

部门对其常用油量进行评估，建立一套

对非道路用油的免税退税办法，保证成

品油税费改革的成功。

2.税率。国际征税实践的比较分析

表明，汽油税收占含税零售价格的比重

差异较大。欧盟国家对燃油消费的调节

功能较强，如比利时、法国、德国、意

大利、荷兰和英国 等国的汽油零售价

格中，税收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61.84% 、

63.82% 、67.61% 、60.28% 、65.40% 和

63.93% 。我国周边国家的税 负为中等

水平，如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的汽

油零售价格中税收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40.99% 、31.50% 、25.85% 和 44.33% 。

我国目前实行汽油消费税的定额税率为

1 元，占含税零售价格的 20% 左右，税

率处于较低水平，今后我国燃油消费税

的税率应进一步提高。此外，应对空气

污染程度不同的燃油品种采取差别 比例

税率，鼓励清洁油品的消费。我国目前

仅对汽油和柴油实施差别税率，今后应

将差别税率细化，除对含铅汽油和无铅

汽油实行税收差别对待外，还应根据汽

油、柴油使用后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将其

划分为若干等级，越清洁的燃油税率越

低，反之亦然。

3.征税环节。目前，成品油消费税

在生产环节征收，可以节约征管成本，

减少偷逃税。但缺 点是加重 了生产者

的负担，特别是会大量占用生产者的现

金，也不利于税收信号向消费者传递，

不利于合理引导消费。在零售环节征税

则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些缺点，却对税

收征管能力要求很高。因此，为解决这

一矛盾，应加速提高税收管理的科技含

量，早日实现征税由生产环节向销售环

节的过渡。

4.征收方式。现行从量定额征收方

式的优点是能保证税收的相对稳定性，

但是却不能反映成品油价格上升所带来

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发挥节能及限制使

用的目的。因此，为克服这一缺点，应尽

快完善其他配套措施，对利用电、乙醇、

太阳能等环保可再生能源的汽车生产者

和使用者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

惠，以弥补从量定额征收方式在节能减

排方面的弱势。

5.加快税收立法。我国成品油税费

改革是由国务院推出，属于对消费税的

局部调整，并未经过人大立法通过。按

照《 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成品油税费改

革必须经过人大立法才能生效，因此社

会中不乏存在对燃油税法律层次产生质

疑，因此下一步应加快对我国消费税等

单行法律的立法工作，提高法律级次，

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6.整体税制的“绿化”。促进节能减

排、经济结构调整仅靠对成品油课税是

远远不够的，需要“绿化”现有的税制，

形成“绿色”的税收调控体系，通过整体

的“绿色”税制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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